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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饮外卖及配送服务实务指南  

 

引言  

 

1 .  向食物业处所订购外卖及送餐服务，尤其是透过网上平台下单，渐趋

普及。除了持牌／持证食物业处所 (在卫生和食物安全方面受相关持

牌／持证条件和法例规管 )会提供餐饮外卖及配送服务外，一些第三

方外送服务承办商也提供食物送餐服务。  

 

2 .  本实务指南 (本指南 )订明送餐时处理餐饮的卫生条件，适用于为顾客

制作和配送即食 餐饮的所有相关业务经营者 (包括食物业处所和外

送服务承办商 )。本指南旨在列出经营者在提供餐饮外卖及配送服务

应采取的行动，以减低引致食源性疾病的风险。  

 

应用范围  

 

3 .  食物业处所持牌人／持证人在提供餐饮外卖及配送服务时，须遵守

施加于其牌照／许可证的持牌／持证条件。违反这些条件可能会导

致有关牌照／许可证被取消。为完整起见，本指南复述了部分持牌／

持证条件 (即本指南第 7.1 段和第 8.1 段 )，并载有其他处理餐饮的一

般卫生和食物安全指引，供所有食物业处所经营者在送餐时自愿遵

行。  

 

4 .  至于网上平台经营者，以及由他们或食物业处所安排或雇用的外送

服务承办商／送餐员，本指南订明处理餐饮最基本的卫生和食物安

全指引，供他们在送餐时自愿遵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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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在本指南中，第三方送餐服务一般是指为顾客提供餐饮配送服务，让

他们可向指定区域范围内的食肆订餐。这有别于其他不受地域限制，

直接送递食物予顾客的模式，例如粮食杂货及学生午饭的配送服务。 

 

实务指南  

 

6 .  由食物业处所制作食物  

 

6 .1  食物须彻底烹煮或翻热，其中心温度须至少达到摄氏 75 度。  

 

6 .2  处理食物人员应适时制作食物以配合送餐服务，避免过早烹煮

食物。  

 

6 .3  外卖或外送食物在包装前，尽可能不要置于摄氏 4 度至 60 度

的危险温度范围。举例来说，热食须保存在摄氏 60 度以上的

保暖器中，而冷食则须存放在摄氏 4 度或以下的雪柜内。  

 

7.  由食物业处所包装食物  

 

7 .1  应以合适的容器 (有盖容器或密封包装 )盛载食物，而该等容器

须符合有关持牌／持证条件的规定，例如须以能耐食物的温度

或酸度变化而不会释出有毒化学物的材料制成。  

 

7 .2  《食物业规例》 (第 132X 章 )附表 2 列明的限制出售的食物如

需冷藏，应把该等食物存放在备有冷冻包或类似物料的容器

中，以便在运送过程中保持最佳贮存温度 (例如寿司和刺身须

保持在摄氏 4 度或以下 )。至于其他热食和冷食，最好置于不同

容器中，并保持最佳贮存温度，即冷食在摄氏 4 度或以下，热

食在摄氏 60 度以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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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3 尽可能划分指定范围以放置有待提取的外卖餐饮或等候送递

的食物，该处须保持清洁干爽，没有尘埃或昆虫等。  

 

7 .4  在送餐服务方面，食物的包装须有特定设计或设有防拆记认以

免食物受到干扰，例如不可重新密封的包装 (如防拆封条 )、附

有防拆带／贴纸或封印的容器，使食物在运输期间不受干扰，

确保食物安全和完好无缺。此外，应在容器／防拆记认／包装

的显眼处标示食物制作或包装时间，或贴上有关标签。  

 

8.  由食物业处所安排或负责运送餐饮  

 

8 .1  食物业处所经营者须遵行其牌照／许可证的有关持牌／持证

条件所订明的送递食物规定，不论送餐服务是由食物业处所经

营者聘用的员工负责，或由食物业处所经营者安排或雇用的第

三方外送服务承办商提供。  

 

8 .2  食物业处所经营者须为送餐员提供足够培训，使其了解基本的

食物安全原则，例如良好卫生习惯、防止食物受污染和干扰的

方法，以及时间／温度控制。所有培训材料和员工出席纪录均

须存盘，以供日后参考。  

 

8 .3  送餐员同时须遵行下文第 9.10 至第 9.22 段的指引。  

 

8 .4  送餐员如患有腹泻、呕吐、发烧、喉咙痛或腹痛等症状的传染

病，须立即停止工作。  

 

8 .5  食物业处所经营者须选择可按所需条件送递食物的合资格外

送服务承办商提供送餐服务。  

 

9.  由网上食物平台或外送服务承办商安排或负责运送餐饮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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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 食物业处所  

 

9 .1  食物业处所和 网上食物平台或外送服务承办商应在合约

协议中明确界定彼此之间的责任，以便处理顾客就其订购

食物的质素及影响 (包括食物中毒等事故、食物卫生及／

或相关事宜 )提出的一切投诉。  

 

B.  网上食物平台和外送服务承办商  

 

9 .2  食物业处所和 网上食物平台或外送服务承办商应在合约

协议中明确界定彼此之间的责任，以便处理顾客就其订购

食物的质素及影响 (包括食物中毒等事故、食物卫生及／

或相关事宜 )提出的一切投诉。  

 

9 .3  与提供餐饮的食物业处所签订合约前，须核实该处所是否

持有食物业牌照或受限制食物售卖许可证，并每隔一段时

间定期覆查其持牌／持证状况。  

 

9 .4  翻查送餐员的延误纪录，以严格控制配送量。  

 

9 .5  须备存所有送递纪录 (包括下单者姓名、下单日期和时间、

提取食物／餐饮的地点、日期和时间，以及送餐员姓名、

食物／餐饮配送目的地、日期和时间 )至少 60 天，以便有

关当局在发生食源性事故或回收时进行食物追踪和溯源。

应尽可能整合和利用技术以确保食物安全，例如：  

 

(i) 为送餐员提供最佳／最有效率的路线和送递次序，以

缩短配送时间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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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避免接收运送时间长的订单，特别是避免在贮存温度

控制不足的情况下接受顾客订购高风险餐饮；  

(iii) 如送递延迟，须通知有关顾客。  

 

9 .6  应建立机制以处理不符规定的情况及顾客投诉。  

 

9.7 网上食物平台 及／或外送服务承办商须为送餐员提供足

够培训，使其了解基本的食物安全原则，例如良好卫生习

惯、防止食物受污染和干扰的方法，以及时间／温度控制。

所有培训材料和人员出席纪录均须存盘，以供日后参考。 

 

9 .8  如送餐员患有腹泻、呕吐、发烧、喉咙痛或腹痛等症状的

传染病，须立即停止工作。  

 

9 .9  应定期与食物业处所进行检讨，务求于食物制备后实时安

排送递。  

 

C.  送餐员  

 

9 .10 所有食物必须不受干扰，并以保持食物安全和适合食用的

方式交付顾客。不得开启、改动、干扰或更换食物及其包

装。  

 

9 .11 食物应贮存于有盖容器内，以隔绝有害微生物、异物，以

及避免受其他食材交叉污染。  

 

9 .12 需要冷藏的限制出售的食物 (例如寿司和刺身 )在运送时应

尽可能保持于摄氏 4 度或以下，并放在专门用作运送冷食

的保冷箱或袋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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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13 热食和冷食最好在送餐时于合适的温度下贮存，即把冷食

保持于摄氏 4 度或以下，热食则保持在摄氏 60 度以上。  

 

9 .14 应妥善包装和放置食物 (例如垂直摆放 )，以免压碎食物或

损坏食物容器。  

 

9.15 在运送过程中，即食食物须与生的食物分开放置，而所有

食物须与其他物品分开存放。  

 

9 .16 应尽量减少对食物作不必要的翻动，以及缩短外送食物置

于危险温度范围的时间。  

 

9 .17 在运送期间没 有放入保暖器的热食或放入冷藏器的冷食

须在配制后一小时内交付顾客。  

 

9.18 运送车辆的食物贮存格 (例如汽车或电单车的车尾箱 )及运

送容器应：  

 

( i )  在每次送餐前后以消毒剂或枧液彻底清洁；以及  

( i i )  保持良好状态。  

 

9 .19 如贮存格或容器曾装载食物以外的任何物品，在运送食物

前应充分清洁，以避免污染。  

 

9 .20 送餐员应遵循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，包括妥善洗手，并在

合理切实可行范围内保持衣物清洁。如没有洗手设施，双

手又没有明显的污迹，送餐员可使用酒精搓手液代替。身

体外露部分如有切割伤口或擦伤处，须用适当的防水敷料

遮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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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21 送餐员如患有或怀疑患有腹泻、呕吐、发烧、喉咙痛或腹

痛等症状的传染病，须立即停止工作。  

 

9 .22 送餐员应出席有关基本食物安全原则的培训，了解良好卫

生习惯、防止食物受污染和干扰的方法，以及时间／温度

控制。  


